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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南區分會 

第六屆第三次委員會議  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民國 110年 01月 03日（星期日）上午 10時 30分 

地    點：總理大餐廳（台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 260號） 

主    席：吳主任委員材炫      （記錄：李侑玹） 

出席委員：蘇守毅、蔡宗憙、蔡守忠、張長民、高國欽、陳俊銘、陳博明、黃政芳、

顏惠玉、吳弘志、郭世芳、許堯欽、黃中一、黃泳瑞、蔡明春、郭傳揚、

蘇育正、王清曉、陳志超、廖健翔、程嘉宏、李志賢、陳三元、邱振城、

卓青峰、林峻生、吳清源、溫維武。 

請假委員：黃上邦、賴郁凱、張慶良、董亮見、邱瑞發。 

 

壹、主席致詞 (略) 

貳、報告事項 

【報告案一】 

109年度 10-12月份繼續教育課程辦理情形。 

【報告案二】 

110年度全聯會委託承辦「複雜性針灸與複雜性傷科健保申報說明會」事宜。 

【報告案三】 

109 年度感染控制暨針灸標準作業(SOP)訪查結果報告。 

【報告案四】 

健保總額中醫相關統計數值報告。 

【報告案五】 

本會 109年 10-12月份(已執行日份)經費收支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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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本會第六屆第 2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(109年 9月 17日) 
項

次 
案由 決議 / 執行情形 

1 
下次委員會議召開時間及

地點案。 

決議： 

下次委員會議預定於 109年 12月 27日（星期日）

上午，併同聯誼餐會，假台南總理餐廳舉行。 

執行狀況： 

因故需變動會議時程，已先行於委員 Line 群組中

徵求委員們同意，變更委員會議辦理日期至 110

年 1月 3日舉行。 

2 
中央健保署擬新增兩項中醫

針傷科管理指標案。 

決議： 

1.通過將「針傷療程未滿 6次又以同診斷開新療程」

列為管理指標。 

2.建議修訂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」

之第四部中醫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第十五條規

定為「同一療程中，只開給內服藥不施以傷科針

灸治療而再申報診察費者，應以不同疾病且於病

歷上有詳細記載者為限」。並提送南區審查會議建

立共識，且提報中執會委員會議討論。 

執行狀況： 

此案已於中執會第 39次委員會議中討論。決議：

審查注意事項第 15條暫不修訂；建請健保署增加

療程中只開內服藥代碼，以符合院所實際申報需

求。 

3 

「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

系統藥品交互作用提示功

能」應如何宣導推廣因應

案。 

決議： 

建議中央健保署針對藥品交互作用提示功能之上

線內容須具備實證醫學基礎，且相關內容應先送

中醫師公會全聯會審核無誤後，方可送健保署雲

端藥物交互作用資料庫執行比對。此建議將提案

送中執會委員會議討論。 

執行狀況： 

此案已於中執會第 39次委員會議中討論。決議：

行文健保署要求所列資料需符合臨床實證，不宜

只是以動物實驗數據為依據，及證據等級需合 1A

或 1B方可列入查詢系統，行文部分請法規會協助

文字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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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討論事項 

【提案一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本會 

案由：南區中醫總額抽審指標年度修訂檢討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 南區抽審指標已於 109 年 5 月 28 日南區健保共管會議中修訂完成，並於

109年 Q2開始執行。 

二、 檢附南區中醫總額抽審指標供參(略)。 

決議：暫無修訂建議。 

【提案二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本會 

案由：110 年度南區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巡迴醫療計畫第一梯次申請案，

提請追認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中醫全聯會 109年 9月 28日(109)全聯醫總富字第 0726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南區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，屬於一鄉一中醫地區，有 9家院所提

出共 12 個巡迴點計畫申請，其中延續性計畫 9 點，新計劃 3 點；無中

醫鄉地區，有 14家院所提出共 26個巡迴點計畫申請，其中延續性計畫

22點，新計畫 4點。請參考附件(略)。 

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同意核備。 

【提案三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本會 

案由：有關下次委員會議召開時間及地點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依照本會組織章程第九條規定，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，下此委員會議預

定於四月召開。 

決議：本會第六屆第 4 次委員會議定於 110 年 4 月 22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 點

半，於中央健保署南區業務組九樓第一會議室舉行。 

伍、臨時動議 

【提案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本會審查組 

案由：有關「審查不予支付理由代碼」中 0192C代碼之使用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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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 中央健保署於 109年 12月 15日公告之「審查不予支付理由代碼」中，

新增代碼 0192C「無辨證論治，無法支持其診斷與治療內容」，此代碼

易造成學術性核刪之爭議，且「辨證論治」並無客觀審查標準規範，病

歷內容如何書寫與格式呈現辨證論治的內函，並未有明確規定。 

二、 建議由中執會向健保署反應修訂此項代碼，在尚未得到明確回覆前，建

議暫緩使用上揭核刪理由代碼。 

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此案提送中執會第 40次委員會議討論。 

 

陸、散會(中午 12 時) 


